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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淮上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实
施方案

淮教体〔2022〕21 号

为贯彻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

学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基〔2022〕7 号）和《2022 年蚌埠市市区

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意见》（蚌普招委〔2022〕4 号）文

件精神，切实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行为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订

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深入推进依法治教,建立健

全科学、有效的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制度，规范招生入学行为，保

证教育公平、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依法、依规原则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以及教

育部、安徽省教育厅、蚌埠市教育局相关招生政策，制订义务教

育阶段招生入学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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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坚持免试就近、划片入学原则。义务教育学校实行免

试就近、划片入学，实行公办学校依据审定地址免试就近划片入

学的办法，确保每一个适龄儿童少年在房产（或户籍）所在区有

公办学位。严禁以各类考试、竞赛、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

招生依据，不得以面试、面谈、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。

（三）坚持公平公正公开、公办民办同步招生原则。加强招

生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严格执行招生政策，全面推行“阳光招生”。

起始年级全面落实均衡分班要求，不得通过考试分班，不得设立

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和非重点班；非起始年级不得以升学为目的重

新组建加强班、尖子班、升学班等。加大招生信息公开，自觉接

受社会监督。公办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实行同步招生、同步录取、

同步注册学籍。

（四）坚持县区为主、分级管理的原则。建立“市级统筹、

县区为主、区域联动、共同协作”的工作机制，区教体局负责组

织实施区域内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。2022 年学区划分

于 6 月 2 日前在区政府网站公示，并报市教育局备案。

（五）坚持便民、高效原则。以方便广大群众为目的，推进

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，科学合理设置招生入学报名工作事项和流

程，提供优质、便捷、高效的服务。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小

学一年级、民办学校小学一年级和蚌埠私立行知普通高级中学初

中一年级报名录取工作，全部通过“蚌埠市义务教育网上招生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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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”实行网上报名录取；蚌埠博雅培文实验学校（原蚌埠市淮上

区北大培文学校）、蚌埠禹王学校、安师大附属蚌埠美佛儿学校

初中一年级允许本校六年级学生直升入学，不对校外招生。

（六）坚持区内学校招生区域划分相对稳定原则。城区学校

招生区域确定后，在一段时期内应保持相对稳定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小学阶段招生

1.招生入学条件。

（1）市区居民适龄子女以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不动

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（下称：房产证）为主要依据，免试、就

近入学。

①房产为普通住宅、居住类公寓（土地使用权 70 年）的业

主适龄子女入学，享受学区入学政策。在规定时间内，通过“蚌

埠市义务教育网上招生平台”办理入学报名手续。

②政府投资建设的公租房、小产权房、商务类公寓等业主适

龄子女入学，如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我市市区无其他房产，

且房产所在学区有空余学位，可由所在区教体局（社会事业局）

安排在该学区入学；如其房产所在学区无空余学位，由区教体局

统筹安排入学。

③写字楼、仓库、车库、商铺等非住宅房，不作为学区对口

入学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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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户籍在我区无房产的，适龄儿童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

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，通过“蚌埠市义务教育网上招生平台”报

名，由区教体局统筹安排至公办学校就读。

（2）招生入学年龄。根据安徽省教育厅招生文件精神，2022

年小学入学年龄原则上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年满 6 周岁，在学

校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下，可以适当放宽，但截至 2022 年 12 月

31 日须年满 6 周岁。区教体局将把可以放宽入学年龄的学校、

报名办法、报名流程、咨询电话以及其他需要公布的信息集中公

布，公开规范办理。不鼓励不足龄儿童提前入学，严禁辖区内学

校超班额招收不足龄学生。

2.招生报名时间、形式和要求。

淮上区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，继续实行网上报名

录取。报名公办学校时，如遇房产或户籍信息有误等特殊情况可

线下（现场）报名。报名民办学校，全部实行网上报名，并与公

办学校同步招生。

（1）公办、民办学校小学一年级新生网上报名时间：7 月 4

日－7 日。

各中小学要切实做好网上招生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，要深入

社区做好新生入学网上报名咨询、指导等工作。要加强服务意识，

做好网上报名后台审核等工作，确保网上招生入学工作顺利实施。

（网上招生报名操作办法见附件 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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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公办学校小学一年级新生网上报名如遇房产或户籍信

息有误等特殊情况，线下（现场）解决报名问题时间为：7 月 10

日－11 日。须携带以下材料：①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房产证；

②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口簿或身份证；③儿童出生医学证明。

3.具体要求。

（1）关注重点群体，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。各

中小学在招生入学工作中，要切实加强对控辍保学重点群体的监

控。适龄儿童少年未按《义务教育法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法

律规定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，学校要履行失学辍学学生劝返、登

记和书面报告的工作责任。对于因身体健康等原因确需缓学的，

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向区教体局提出申请，获批准后方可缓

学。延缓入学期满，应及时入学。区教体局将认真排查并依法依

规严肃查处社会培训机构等以“国学班”“读经班”“私塾”等

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行为。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

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辍学，情节严重

或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（2）严格学位管理，建立实施招生入学工作预警制度。对

部分学位比较紧缺的学校，实行在一定时间跨度内同一房产限定

解决一户业主子女入学。共有唯一产权的业主适龄子女也实行在

一定时间跨度内同一房产限定解决一户子女入学。具体学校、时

间跨度等实施办法，由区教体局指导各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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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学校要做好家长关于所购房产是否满年限的信息咨询。确保

中小学校起始年级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标准班额招生，坚决防止产

生新的大班额。

（3）规范报名信息采集。各中小学要健全义务教育入学报

名登记制度，按照材料非必要不提供，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则，

提前明确、广泛宣传报名登记所需材料、报名时间和办理方式。

全面清理取消学前教育经历、计划生育证明、超过正常入学年龄

证明等无谓证明材料；预防接种证明不作为入学报名前置条件，

可在开学后及时要求学生提供。应当采集学生基本信息、家庭住

址及家长姓名、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，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

收入信息。信息采集工作应在招生入学时一次性采集，不得利用

各类 APP、小程序随意反复采集学生相关信息。

（二）初中阶段招生。

1.公办初中学校招生实行对口升学。

初中阶段招生工作由市教育局和区教体局统一组织实施，各

小学毕业生凭初中入学通知单在规定时间内到对口中学报名入

学。（具体时间见附件 5）

各初级中学要严格按照对口升学政策进行招生，严禁招收非

对口小学毕业生。区教体局、学校在办理七年级学生学籍时，必

须根据市教育局核准的七年级新生名单进行申报学籍。

2.公办初中学校跨学区招生入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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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家庭住址变更，依据现有房产申请跨学区入学的学生，在

所在小学领取并填写《2022 年蚌埠市初中跨学区入学申请表》

（见附件 3），并附房产证、户籍证等证明材料，经原对口初中

学校审核同意后，由原小学所属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、汇总，在

规定时间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，由市教育局统筹就近安排到相

应公办初中学校（含完全中学）入学。对提交房产信息的核验由

学校或联系区教体局利用不动产查询端口进行查询。

（三）返乡人员子女入学。

本区户籍人口适龄儿童返乡就读，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有

房产的，直接到房产所在学区学校申请就读；返乡就读学生名单

由接收学校汇总后，连同申报材料在规定时间统一上报区教体局

审核后入学。

（四）取消特长生招生。

按照安徽省教育厅要求，我市已全面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各类

特长生招生。

（五）特殊群体子女入学。

1.随迁子女入学。

随迁子女实行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。凡

持有我区居住证人员的适龄子女，可以在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，

由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本人身份证件、居住证以及儿童少年

的身份证明材料等（具体材料由各区确定）报名入学。随迁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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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，通过“蚌埠市义务教育网上招生平台”报

名。有房产的，在房产所对应学区入学；无房产的，由区教体局

统筹安排到相对就近的公办学校就读，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

育，实现零障碍入学。

2.残疾儿童入学。

为切实保障盲、聋哑、智障等残疾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

育的权利，进一步提高残疾儿童入学率。原则上，三县的聋哑儿

童到本县的特殊教育学校就读；市区的残疾儿童到蚌埠市特殊教

育中心就读。对适合进入普通中小学校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少年，

要按照就近就便、优先安排的原则，安排其进入普通中小学校随

班就读。任何学校不得拒绝接收本校服务范围内符合随班就读条

件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。对确实不能到校就读的重度残疾儿童少

年，区教体局按照“一人一案”的要求，统筹安排学校为残疾适

龄儿童提供送教上门或远程教育服务。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

育纳入学籍管理系统。

3.渔（船）民子女入学。

根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解决渔民船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

通知》（皖教秘基〔2013〕28 号）和《关于做好我市渔民子女

就学相关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蚌教基〔2014〕13 号）文件精神，

坚持以“以流入地政府为主，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”的原则，

各有关学校要建立和完善保障渔民船民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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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长效机制，凡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均可享受免费、免试、就近入

学政策，使渔（船）民子女在入学、收费、教育教学管理、入队

入团、评优奖励、学籍管理、升学考试、招生录取和困难补助等

方面与普通学生一视同仁，努力保证每个孩子享受公平教育的权

利。

4.农村留守儿童及贫困家庭儿童入学。

各校要做好对农村留守儿童及贫困家庭儿童的关爱工作，摸

清底数和情况，建立台账，关爱到人，资助到家，确保每一个适

龄儿童少年都能接受义务教育，乡镇寄宿制学校要优先安排留守

儿童住宿。

（六）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。

1.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。参与义务教育阶段（小学一年级

和初中一年级）招生的民办学校，必须是经区教体局批准设立的

学校。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区教体局统一管理，区教体

局将加强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指导与管理。民办义务

教育学校应在审批地范围内招生，优先满足我区学生入学需求。

招生简章（广告）宣传内容应包括招生计划、收费标准、办学情

况等信息，须经区教体局审查批准并报市教育局备案后，方可对

外发布，严禁虚假宣传。

2.实施网上报名，规范录取程序。蚌埠博雅培文实验学校和

蚌埠禹王学校小学一年级、蚌埠私立行知普通高级中学初中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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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报名一律实行网上报名。采用“市级统筹、县区主导、计划管

控、电脑派位”的方式招生。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计划，直

接录取；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，一律通过区教体局统一或认

定的系统实施电脑摇号，邀请纪检监察机关现场监督或公证部门

现场公证，学校不得自行选择性录取。严禁非起始年级招生；严

禁计划外招生。各校要按照我区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发展工作

要求，严控学生增量。坚决制止民办学校招生过程中的无序竞争、

恶性抢夺生源、“掐尖”招生、提前考试招生、重复招生和乱收

费等不正当行为。

3.实施公办、民办学校同步招生。今年，我区公办、民办义

务教育学校继续实施同步招生，对未被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录取的

学生，区教体局安排在原学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。蚌埠博雅

培文实验学校、蚌埠禹王学校和安师大附属蚌埠美佛儿学校初中

一年级只招收校内直升学生，不对校外招生。（详见 2022 年淮

上区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）

（七）照顾政策

1.照顾对象和类型。

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规定，从服务和支持淮上经济和社会

发展的大局出发，在保证服务区内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的前提下，

驻藏部队干部；援藏援疆援外干部；烈士子女；华侨、港澳台籍

同胞；在淮上区工作的外籍专家的子女；具有重大影响招商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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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的投资商、高管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的子女；省级、国家级

劳动模范人物子女；全军大军区以上英模、模范人物子女、军人

子女；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，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可享受政策照

顾，由区教体局根据实际居住地统筹协调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。

公安烈士、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，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

子女，可以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地，安排到教

育质量较好的小学和初中就读。

2.材料提交及审核。

享受政策照顾的适龄儿童父母提交有关证明材料。驻藏部队

干部由所在部队政治部出具证明；援藏援疆援外干部由市级组织

人事部门出具证明；烈士子女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出具证明；华

侨、港澳台籍同胞、在蚌工作的外籍专家的子女由市侨联、市委

统战部（台办）、市招商和对外合作中心和市科技局出具证明；

招商引资项目的投资商、高管子女由市发改委、市商务和外事局

出具证明，经市效能办审核批准；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子女按照省

委组织部《印发〈关于支持各类平台引进高层次人才工作实施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皖组通〔2016〕37 号）和中共蚌埠市委、蚌埠

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蚌埠市推进人才特区建设若干政策实施细

则》（蚌发〔2015〕9 号）文件精神，由市人才办出具证明，经

市委组织部审核批准；省级、国家级劳动模范人物子女，全军大

军区以上英模、模范人物子女由市组织人事部门、总工会、蚌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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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分区出具证明。

军人子女入学照顾按《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军区政治工作

局 安徽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徽省军人子女教

育优待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政联〔2021〕1 号 ）文件执行。

公安英烈、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按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

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

（公政治〔2018〕27 号）执行。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

及其子女入学按《关于切实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

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应急〔2019〕61 号）执行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制定工作方案、加大宣传力度。区教体局将按照属地

管理和“谁审批谁管理、谁主管谁负责、谁举办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切实执行好国家和省、市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政策，采取有

力措施确保平稳有序。各校要加大招生政策宣传力度，通过报纸、

电视、微信、微博等新媒体进行广泛宣传，也可以采取面对面方

式，诸如：召开辖区幼儿园大班家长会，在街道、社区、学校等

设立宣传点等，为群众释疑解惑，让社会了解当前义务教育改革

发展趋势、教育资源配置变化和各校办学质量等具体情况，增强

群众对“家门口学校”的了解、认识和信任感。要重点做好网上

招生报名设备、技术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，以确保网上报名工作

顺利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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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过程监控，全面实施“阳光招生”。各校要严格

执行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招生入学的“十项禁令”（附件 9）。畅

通举报和申诉受理渠道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严禁向社会公布未

经市、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备案的招生简章、招生广告和

自主招生方案等，严禁虚假宣传、欺骗学生和家长。加强对民办

学校招生的监管；在统一招生前，通过政务信息公开、媒体宣传、

学校网站等方式向社会统一发布招生计划、招生简章、招生时间、

招生方式、收费标准等信息，便于学生和家长选择。要全面实行

网上报名录取，保障招生入学工作规范有序、便于监督。区教育

督导部门会将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纳入责任督学日常督导范围，

适时对招生入学政策落实情况开展督导。

（三）严惩违规行为，维护良好的教育生态。我区将健全违

规招生查处和责任追究机制，及时制止和纠正违规行为，并视情

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罚。对违规招生的学校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

人和经办人员要予以约谈、通报批评，学校及个人均取消当年评

先评优资格。对违规招生造成恶劣影响的，要追究相关责任人责

任。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“国际部”“国际课程班”“境外班”

“双语班”等名义招生。民办学校不得拒收学生、不得变相迫使

学生放弃入学和转学；因违规招生被教育行政部门通报的，年检

一律作为不合格处理，限期整改，按照不低于 10%的比例核减招

生计划，追回地方有关奖补资金；拒不执行改正的，依法依规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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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，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；没有取得办学许可证的（含筹设期间）

不得招生。对义务教育民办学校违规录取的学生，不予建立学籍。

市教育局继续将年度招生具体情况纳入对当年县区党政领导教

育考核内容，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，依法依纪依规严肃追责问

责。

（四）统筹城乡招生工作，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。区教体局

将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

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40 号）和我省实施意

见有关要求，以统筹城乡教育发展、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为目标；

科学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，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，努力办好乡

村教育，缩小城乡学校之间办学条件差异，创办更多群众认可的

“家门口好学校”，引导学生就近入学。

（五）加强学生学籍管理，推进办学行为规范。区教体局将

通过学籍管理，及时掌握学生流动和辍学情况，为减少学生无序

流动、全面实行就近入学、加强控辍保学提供技术支撑。学生入

学后，原来已有学籍的，接收学校要通过学籍系统为学生转接学

籍，实现“人籍一致”。学生没有到校报到入学的，学校不得通

过招生程序将其学籍注册成正式在校生。2022 年 9 月 23 日前完

成注册审核及电子档案转移。

附件：

1.2022 年淮上区各小学招生地段划分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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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2 年淮上区小学对口初中学校对照表

3.2022 年蚌埠市初中跨学区入学申请表

4.2022 年蚌埠市（返乡、随迁子女）初中入学申请表

5.2022 年淮上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日程安排表

6.2022 年蚌埠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照顾申请汇总表

7.淮上区中小学校招生咨询电话汇总表

8.2022 年蚌埠市市区网上招生报名操作办法

9.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招生入学“十项禁令”

蚌埠市淮上区教育体育局

2022 年 6 月 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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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2 年淮上区各小学招生地段划分一览表

序

号
学校 招生地段

1 淮上实小

丽景天成、丁香公馆、国购广场、桂花园社区

（原小蚌埠村、后楼村户口）、淮滨小区（原

小蚌埠村、后楼村户口）、徐岗村和吴郢村部

分（自愿）、金地苑、淮畔江南、御水龙庭、

和顺静天府（暂）、和顺国樾府玖和园（暂）

2

蚌 埠 第 八

中 学 小 学

部

桃花园社区（原高安村、陈台村、赵宋村户口）、

陶然北岸、上河时代花园、凤凰城小区、梨花

园小区部分（原赵宋村户口）、蚌埠碧桂园、

兴华府邸、金鹏玖玖城市广场（自愿）

3 吴安小学

荷花园小区（原吴安村、方沟村、赵宋村户口）、

梨花园小区部分（原赵宋村户口）、星河世纪

城、绿城春江明月、春江朗月、金鹏玖玖城市

广场（自愿）

4

蚌 埠 禹 王

学校

小学部

淮滨小区（原小蚌埠村、后楼村户口）、徐岗

村和吴郢村部分（自愿）（享受义务教育招生

政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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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蚌 埠 第 十

八 中 学 小

学部

果园社区（原桃园村、金台村、东赵村、王小

沟村、卢小庙村户口）、清河家园、双墩村、

淮丰村部分（自愿）

6 立新小学 山香村、卢台村

7 后场小学

槐花园社区（原淮上村、滨河村、吴小街村户

口）、通城紫都小区、八大集村、玖台花园（暂）、

悦隽天著苑（暂）、淮上万达（暂）、鼎元悦

府（暂）、熙悦北岸（暂）

8
西 门 渡 小

学

西门渡村、九台村、姚宋村部分（自愿）、洪

集村部分（自愿）

9
太 平 岗 小

学
太平岗村、吴大台村

10
曹 老 集 中

心小学

路西居委会、淝光村、淝光家园、汤湖小区、

南郢村部分（自愿）、曹郢村部分（自愿）、

高吴村部分（自愿）

11
曹 老 集 第

二小学

路东居委会、荷花园居委会、银河湾小区、仁

德·洋墅林、路东新村小区（杨湖村拆迁安置

户）、金山湖村部分（自愿）、杨湖村部分（自

愿）

12 高吴小学 高吴村部分（自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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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清河小学 清河村、周台村

14 西楼小学 淝河村

15 陈郢小学 杜陈村、金山湖村部分（自愿）

16 杨湖小学 杨湖村部分（自愿）

17 交通小学 南郢村部分（自愿）、曹郢村部分（自愿）

18 周集小学 周集村、周郢村

19
梅 桥 中 心

小学

梅桥村、淝南村、淝北村、朱海村东部、天宇

村部分（自愿）

20 淮丰小学 淮丰村部分（自愿）

21 明德小学

裔湾村、大岗村、苗台村部分（自愿）、淮丰

村部分（自愿）裔湾新村小区（天宇村部分堤

坝拆迁户、自愿）

22 振兴小学
吕巷村、朱海村西部、苗台村部分（自愿）、

华圩村、天宇村部分（自愿）

23 杨楼小学 杨楼村、淝北村西部

24 胡口小学 胡口村、杨楼村西部、张巷自然村

25

沫 河 口 中

心

小学

沫河口村、汤陈村、商贸城小区、鸿腾商贸城

小区、水晶华府小区、团结家园小区、龙庙村、

滨河壹号小区（自愿）、丽豪佳园（自愿）

26 团 结 希 望 团结村、曹吴村、滨河壹号小区（自愿）、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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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学 豪佳园（自愿）

27 信湾小学 信湾村、洪集村部分和大李村

28 洪集小学 洪集村（自愿）、姚宋村部分（自愿）

29 三铺小学 三铺村、汪邢村

30 大柏小学 大柏村

31 横岭小学 横岭村

32 宋岗小学 宋岗村、陈桥村

33 石王小学 石王村、曹刘村边刘自然村、洼张村

34 曹刘小学 曹刘村（边刘自然村除外）

35
曹 顾 张 中

学小学部
曹顾张村（葛张自然村）、五营村、洪庙村

36 四铺小学 四铺村

37
马 放 营 小

学
马放营村

38 宋圩小学 陆庙村

注：和顺静天府、和顺国樾府玖和园、玖台花园、悦隽天著苑小

区、鼎元悦府、熙悦北岸、淮上万达小区等 7 个小区分别对口规

划建设中的正街小学、星河小学、滨河小学。在规划建设中的这

三所小学建成前，和顺静天府、和顺国樾府玖和园等 2 个住宅小

区业主子女入学暂时对口淮上实验小学；玖台花园、悦隽天著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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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区、鼎元悦府、熙悦北岸、淮上万达小区等 5 个住宅小区业主

子女入学暂时对口后场小学；对口规划建设中的学校建成招生后，

以上 7 个小区业主当年就读一年级子女统一入读原对口规划建

设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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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淮上区小学对口初中学校对照表

区

域

学校

名称
对口小学

淮

上

区

蚌埠第

八中学
蚌埠第八中学小学部、淮上实小、吴安小学

蚌埠第

十八中

学

蚌埠第十八中学小学部、立新小学、淮丰小学、明

德小学

蚌埠第

二十中

学

后场小学、太平岗小学、西门渡小学、洪集小学（部

分学生）

曹老集

中学

曹老集中心小学、曹老集第二小学、高吴小学、清

河小学、西楼小学、陈郢小学、杨湖小学、交通小

学、周集小学

梅桥中

学
梅桥中心小学、杨楼小学、胡口小学、振兴小学

华圩中

学
七年级已暂停招生

沫 河 沫河口中心小学、信湾小学、洪集小学（部分学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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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 中

学

三铺中

学
三铺小学、大柏小学、横岭小学、团结希望小学

曹 顾

张 中

学

曹顾张中学小学部、宋岗小学、石王小学、曹刘小

学、四铺小学、马放营小学、宋圩小学

咨询电话：2567850（淮上区教体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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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2 年蚌埠市初中跨学区入学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
出 生

年 月

照

片

民 族 籍 贯
健 康

情 况

户口所

在 地
省 市 县（区） 镇（街道）

现家庭

住址

房产证

编号

产权人

姓名

小学毕

业学校
学籍号

家长

姓名

父

工 作

单位

联系

电话

（ 必

填）

母

申请意

向 申请到 区 学校入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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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长（监护人）签字：

原对口

初中学

校意见

相关材料原件已审验合格。

经办人： （盖单位公章）

原毕业

学校所

属区教

育主管

部门意

见

相关材料原件已审验合格。

经办人： （盖单位公章）

市教育

局意见

（盖单位公章）

填表说明

市区小学毕业生跨学区入学申请必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
1．因在市区重新购房造成家庭住址实际发生变迁（提供实际居

住的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和发票）；

注：为便民利民，方便群众少跑路，任何学校不得要求学生家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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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“蚌埠市家庭住房查询证明”。对提交房产信息的核验由学

校或区教育主管部门利用“不动产查询端口”进行查询。

2．房产所有人与适龄儿童父母（监护人）一致（提供儿童出生

医学证明或父母的户籍证明）；

3．本市市区小学毕业生（提供小学毕业证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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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2 年蚌埠市（返乡、随迁子女）初中入学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
出 生

年 月

照

片

民 族 籍 贯
健 康

情 况

户 口

所

在 地

省 市 县（区） 镇（街道）

现 家

庭

住 址

房 产

证 编

号

产 权 人 姓

名

毕业

学校
学籍号

家长

姓名

父
工 作 单

位

联系

电话

（ 必
母



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蚌

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教体局发布

— 27 —

填）

申请

意向

申请到 区 学校入学。

家长（监护人）签字：

接 收

学

校 意

见

相关材料原件已审验合格。

经办人： （盖单位公章）

接 收

区 教

育 主

管 部

门 意

见

相关材料原件已审验合格。

经办人： （盖单位公章）

填表说明

此表由返乡或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初中入学申请人员根据实

际情况填写。

一、返乡就读初中入学申请必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
1．适龄儿童或父母为本市区户籍（提供户籍证明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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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实际居住地相关证明，房产所有人与适龄儿童父母（监护人）

一致（房产证、父母或监护人的户籍证明）；

3．非本市市区小学毕业学生（提供小学毕业证）。

二、随迁子女初中入学申请必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
1．父母双方（监护人）或一方在我市具有有效的居住证；

2．在我市有稳定住所（提供房产证或房屋租赁证明）；

3．非本市市区小学毕业学生（提供小学毕业证）；

4．父母双方（监护人）和子女均为外地户口（提供父母双方和

子女的户籍证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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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2022 年淮上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日程安排表

时 间 具体事项

6 月 1 日前

公布 2022 年蚌埠市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

工作意见、2022 年蚌埠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

学校招生入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6 月 2 日前
公布 2022 年淮上区义务教育阶段学区划分结

果。

6 月 6 日前

公布 2022 年淮上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

作实施方案、2022 年淮上区义务教育阶段民

办学校招生入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6 月 14 日前
公布 2022 年市区公办小学一年级及民办学校

一年级、七年级网上报名操作指南。

6 月 20 日前

审核并报送辖区内民办学校六年级直升本校

七年级学生名单，报送对口不同初中的公办小

学学生分配名单。

6 月 21 日前 完成网上报名系统内部测试运行工作。

6 月 28 日前 举办各区、学校审核人员专题培训。

6 月 28 日前
各校上报初中跨学区入学申请材料（含辖区内

民办学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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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 30 日前 审核并报送初中跨学区入学申请材料。

7 月 4-7 日
公办学校一年级及民办学校一年级、七年级网

上报名。

7 月 8-9 日
完成公办小学一年级网上报名信息审核确认；

完成民办学校网上报名信息审核、确认。

7 月 10-11日 指导公办小学线下（现场）解决网上报名问题。

7 月 10-12日 公示民办学校网上报名情况。

7 月 13 日
组织民办学校一年级、七年级摇号，并公示摇

号结果。

7 月 14-15日

安排未被民办小学录取学生的报名工作；民办

学校七年级新生报到，统筹安排放弃入学民办

学校七年级学生报名工作。

7 月 23 日 领取并发放 2022 级七年级新生学籍草表。

7 月 24-25日
区内公办初中学校七年级新生报到（含未被民

办学校录取的七年级新生回原对口初中报到）。

8 月 10 日 各校上报随迁子女、返乡就读申请材料。

8 月 11-14日 审核并报送随迁子女、返乡就读申请材料。

8 月 18 日 审核通过的随迁子女、返乡就读学生报到。

8 月 20 日 各校上报新生花名册。

8 月 23 日 报送学校新生花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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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月 23 日前 各校完成新生学籍信息采集录入工作。

注：请各学校严格按照日程安排表所规定时间完成各项工作、办

理相关手续，逾期不再办理。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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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2022 年蚌埠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照顾申请汇总表

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人： 单位负责人： 填报日

期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
姓

名

性

别

出

生

年

月

民

族

户籍所

在地

家 庭 现

住址

父

亲

姓

名

工 作

单位

联系电

话

政策照

顾类型

备

注母

亲

姓

名

工 作

单位

联系电

话

1

2

3

4

注：1.本表由政策照顾证明单位填写，汇总后由单位负责人签字、

盖章，政策性照顾一次性处理，逾期未申报的，一律不再接受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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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政策照顾类型包括招商引资、台胞、引进人才等，请于 2022

年 6 月 22日前交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。

2.具体证明材料按序附在本汇总表后。



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蚌

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教体局发布

— 34 —

附件 7

2022 年淮上区中小学招生咨询电话

序

号
学 校 招生咨询电话

1 蚌埠市淮上实验小学
0552-3835606

2 立新小学

3 蚌埠第八中学中学部
0552-3826085 ；

0552-3826677

4 蚌埠第八中学小学部 0552-3826092

5 吴安小学 0552-2819093

6 蚌埠十八中中学部
0552-2151930 ；

18119861801

7
蚌埠十八中小学部（原

桃园小学）
0552-2866718；2068918

8 后场小学

0552-28102289 西门渡小学

10 太平岗小学

11 曹老集中心小学

0552-212276612 高吴小学

13 清河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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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西楼小学

15 陈郢小学

16 李甘小学

17 杨湖小学

18 交通小学

19 周集小学

20 曹老集第二小学 0552-2135217

21 梅桥中心小学

0552-4988219

22 淮丰小学

23 明德小学

24 振兴小学

25 杨楼小学

26 胡口小学

27 沫河口中心小学

0552-2352918

28 团结希望小学

29 洪集小学

30 三铺小学

31 大柏小学

32 横岭小学

33 宋岗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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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 石王小学

35 曹刘小学

36 大孙小学

37 四铺小学

38 马放营小学

39 京华希望小学

40 宋圩小学

41 信湾小学
0552-2352982

13965279450

42 曹顾张中学中学部 0552-3820995

43 曹顾张中学小学部 0552-2338022

44 蚌埠二十中 0552-2820568

45 曹老集中学 0552-2894504 18055212169

46 梅桥中学 0552-4987065

47 华圩中学 0552-2566237

48 沫河口中学
0552-5875039

18755290685

49 三铺中学
0552-2325587

13865094389

50 北大培文蚌埠实验学 0552-71967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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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
51 蚌埠禹王学校 0552-3572999

52
蚌埠市私立行知普通

高级中学
0552-2818118

53
安师大附属蚌埠美佛

儿学校
0552-7123123

淮上区教体局咨询电话：25678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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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
2022 年蚌埠市市区网上招生报名操作办法

申请人可通过电脑端或者手机端进行网上报名申请以及办

理状态查询。电脑端报名网站： http://bb.ahzwfw.gov.cn/安徽政

务服务网 蚌埠分厅，选中飘窗中的 2022 年蚌埠市网上报名系统。

手机端为在“皖事通”app首页中选择蚌埠市市区网上报名。

1．公办学校一年级网上报名操作办法

市区适龄儿童入学新生分为如下四种类型：

第一类：适龄儿童监护人在本市市区有房产（已交付）

第二类：适龄儿童监护人为拆迁还原户

第三类：适龄儿童监护人在本市市区无房产

第四类：适龄儿童监护人在本市市区无房产，仅拥有或居住于公

租房、小产权房等。

申请人在填报前，需先行确认入学类型（入学类型从以上四

类进行选择）及入学意向（公办学校）后再进行申请。按要求或

提示填写相关必要信息进行报名信息提交等。

2．民办学校一年级、七年级网上报名操作办法

申请人在填报前，需先行确认入学类型（申报民办学校）及

入学意向（民办学校）后再进行申请。按要求或提示填写相关必

要信息进行报名信息提交等。民办学校录取结果由各区教育行政

部门进行公布。



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蚌

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教体局发布

— 39 —

附件 9

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招生入学的“十项禁令”

严禁无计划、超计划、组织招生，招生结束后，学校不得擅

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；

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

的的各类考试，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；

严禁提前组织招生，变相“掐尖”选生源；

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、混合编班；

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；

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“捐资助学款”；

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、学科竞赛成绩或考

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；

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、快慢班；

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、宣传中高考状

元和升学率，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得对学校中高考情况进行排名，

以及向学校提供非本校的中高考成绩数据；

严禁出现人籍分离、空挂学籍、学籍造假等现象，不得为违

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。


